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控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LE01

	項目名稱
	機關安全防護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說明
	1、 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將屬於輔助行政之保全業務委外辦理。委外項目包括以『人』為主之「駐衛警保全」及以『物』為主之「防盜系統保全」。前者由廠商派遣3名警衛人員24小時值勤；後者由委外廠商依本署建築物特性，規劃並安裝各項專業防盜硬體設施。

2、 依上述二項保全項目，說明如下：

(一)駐衛警保全：

1. 採購：履約廠商應為保全業法規範之廠商。透過查訪其他機關、共同供應契約立約商履約滿意度及上級機關意見等方式，審慎選擇優良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商。

2. 委外廠商於履約前檢附派遣之警衛人員名冊、照片、身分證影本送本署審核同意，擬派駐之人員並經過本署面談及業務見習。報到後再附體檢證明、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審查名冊、公司培訓證明、工作經驗證明等文件交本署審查後辦理驗收。

3. 警衛人員每人每日連續值勤12小時，其工作時間超出法定正常工作時數，要求廠商依規定報請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審查核定，避免影響勞工權益。

4. 督導確保下列契約約定之勤務工作澈底執行：

(1) 配合監視攝影系統，於指定執勤責任區域內門禁管制、人員車輛進出查察、巡邏查察、秩序與安寧維護、燈火管制、緊急事故或突發事件之處理及通報、配合執行各項防災措施等。

(2) 每4小時攜帶巡更機，至本署辦公室區域範圍內之巡邏路線（共設置7個感應點），在其責任區域內巡邏並打卡，並不定時巡邏。

(3) 夜間及假日等非上班時間，廠商應派員到勤務地點加強督導，每月至少10次。

(4) 夜間所有加班人員下班後，進行必要之巡檢後，啟動並設定防盜系統，以加強機關安全防護。

(5) 警衛人員將每日值勤狀況詳細填寫於勤務日誌。

(6) 詳實填寫各項紀錄表，如：訪客登記簿、鑰匙使用登記表、下班後及假日值勤駐衛警接受民眾或緊急重要電話反映意見紀錄表等。
(7) 特殊、緊急或異常狀況通報及處置。

5. 經常與廠商保持聯繫，隨時反映警衛人員值勤狀況及方式等。

6. 夜間及假日等非上班時間，透過電話、實地查訪值勤狀況。

7. 藉由同仁問卷調查評核廠商履約及值勤成果，作為與廠商溝通及下年度選商參考。

(二)防盜系統保全：

1. 採購：選擇有信譽之優良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商。

2. 確保下列契約約定之保全澈底執行：

(1) 委外廠商於履約前依本署建築物特性規劃防盜器材(磁簧、音頻感知器、讀卡機等)、安裝地點及數量等，經本署審查確認辦理驗收。

(2) 防盜系統解除期間(如上班時)由警衛人員進行安全防護；設定期間(如夜間及假日)由防盜系統廠商負責。

(3) 廠商每月定期檢查、測試器材，並提出改善建議。

(4) 系統異常、有人或異物等入侵防護區域，系統發出異常或警示信號時，廠商應立即派員協同本署人員至現場勘查，為必要之處置。

3. 評核防盜系統執行成效，作為下年度採購參考。

	控制重點
	一、查察採購作業方式及訪查廠商信譽。

二、查察派駐之保全值勤人員是否經主管機關審查及公司培訓、工作時數是否符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規範。

三、查察值勤人員每日是否依規定值勤。

四、加強查察值勤人員假日及夜間值勤情形，要求廠商定期派員到場督導。

五、查察防盜系統是否確實設定。

六、查察勤務日誌是否詳實填載，並與防盜系統設定解除紀錄、巡更系統等電子設備紀錄互相勾稽，確保警衛人員正確值勤。

七、防盜系統硬體設備是否依本署需求安裝設置

八、保持通報管道暢通，確認緊急或異常狀況已妥適處置。

九、查察防盜系統是否正常運作、發揮功效。

十、評核廠商履約情形，必要時調整警衛人員值勤方式或防盜系統防護方式。

十一、保全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因安全因素必須進入辦公室時，要求系統保全及警衛勤務人員共同執行檢視，並做成紀錄備查。

十二、由人事室建立離/到職人員通報機制，俾利保全人員隨時掌握進出機關人員。

	法令依據
	一、政府採購法。

二、警衛勤務作業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勤務日誌。

二、訪客登記簿。

三、鑰匙使用登記表。

四、下班後及假日值勤駐衛警接受民眾或緊急重要電話反映意見紀錄表。

五、巡檢情況報表。

六、防盜系統設解表。

七、系統保全客戶服務拜訪表。

八、緊急處理/巡迴服務報告書。

九、人員離到職通知。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機關安全防護作業流程圖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類別(項目)：機關安全防護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1、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機關安全防護作業
(1) 查察採購作業方式及訪查廠商信譽。

(2) 查察派駐之保全值勤人員是否經主管機關審查及公司培訓、工作時數是否符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規範。

(3) 查察值勤人員每日是否依規定值勤。

(4) 加強查察值勤人員假日及夜間值勤情形，要求廠商定期派員到場督導。

(5) 查察防盜系統是否確實設定。

(6) 查察勤務日誌是否詳實填載，並與防盜系統設定解除紀錄、巡更系統等電子設備紀錄互相勾稽，確保警衛人員正確值勤。

(7) 防盜系統硬體設備是否依本署需求安裝設置

(8) 保持通報管道暢通，確認緊急或異常狀況已妥適處置。

(9) 查察防盜系統是否正常運作、發揮功效。

(10) 評核廠商履約情形，必要時調整警衛人員值勤方式或防盜系統防護方式。

(11) 保全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因安全因素必須進入辦公室時，要求系統保全及警衛勤務人員共同執行檢視，並做成紀錄備查。

(12) 由人事室建立離/到職人員通報機制，俾利保全人員隨時掌握進出機關人員。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行評估情形欄勾選「符合」、「未符合」或「不適用」；若有「未符合」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詳細說明，且於撰寫評估結論時一併敘明須採行之改善措施；若為「不適用」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敘明理由及是否須檢討修正評估重點。

防盜系統保全



































































































































履約前置作業


(確認派駐之值勤人員經主管機關審查、具公司培訓資格、工作時數經勞工主管機關核定)








評估保全方式


訪查廠商信譽


進行採購作業








控制重點一




















控制重點十





控制重點七





控制重點五


控制重點六


控制重點八


控制重點九


控制重點十一








確認並查核勤務之執行：


值勤人員依規定值勤。


加強查察夜間及假日值勤情形。


防盜系統確實設定。


勤務日誌詳實填寫。


通報管道暢通，緊急或異常狀況確實處理。


確保防盜系統正常運作。


保全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因安全因素必須進入辦公室時，要求系統保全及警衛勤務人員共同執行檢視，並做成紀錄備查。


由人事室建立離/到職人員通報機制，俾利保全人員隨時掌握進出機關人員。





控制重點三


控制重點四


控制重點五


控制重點六


控制重點八


控制重點九


控制重點十一


控制重點十二





駐衛警保全





附件4-1-LE01





確認並查核防盜系統：


防盜系統確實設定。


設定、解除紀錄與值勤日誌勾稽。


通報管道暢通，緊急或異常狀況確實處理。


防盜系統正常運作。


非上班時間，因安全因素必須進入辦公室時，要求系統保全及警衛勤務人員共同執行檢視，並做成紀錄備查。





結   束





履約前置作業


(確認防護硬體設備符合本署需求，並確實安裝)








評核執行成果





控制重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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